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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抵押担保。

根据本资管计划实际运作情况,我司哪就本资管计划财产变现情
|

况作如下披露:

一、信息披露事项

1、 融资人还款进展

在本资管计划运作期间,管理人根据

已于 zO20年 1月 偿还本资管计划到期收

年 2月 偿还本资管计划⒛⒛ 年 1月 18日

际情况实施分配。融资人

,于 2020年 8月 、 2021

2∞0年 5月 zO日 期间部

分收益;截至目前,融资人已兑付 25。

投资者分配。

2、 融资人后续还款安排

本金。上述款项已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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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提起强制执行申请,经法院审查符合立案条件,于 zO⒛ 年5月 18

日立案受理。经过多次网络
“四查

”
以及线下查询,法院均未查到被

执行人名下有可供执行的财产,于 ⒛z3年 6月 13日 作出终结本次执

行裁定。待发现被执行人名下有可供执行财产的,我司可向法院申请

再次执行 ;

8、 关于融资人的还款计划和兑付重大进展,及时、积极地与投

资者进行充分沟通 ;

9、 后续9我司作为本资管计划管理八,将继续积极与融资人及

担保人商谈债务清偿解决方案,督促其尽快落实资金,争取早日完成

本息兑付。

三、风险揭示

1、 法律法规及政策风险

国家货币政策、财政税收政策、产业劂策、投资政策及相关法律、

法规的调整与变化等因素,可能对本资管艹划财产收益产生影响。国

家对政府项目、基础设施的宏观调控政策伟括针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

的政策、相关土地出让政策、基础设施投蹦政策、房地产行业政策等,

可能对相关担保方、实际融资人产生较大衫响。因此,本资管计划存

在受国家相关政策影响的风险。

2、 经营风险

实际融资人、相关担保方可能存在或有负债、担保、行政处罚或

诉讼等事项,该等或有事项的存在会影响粜履约能力,从而影响本资

管计划的收益。           |



实际融资人、相关担保方可能发生经营管理不善导致利润减少 ,

资产价值降低,财务状况恶化等情形,从而影响其履约能力,进而影

响本资管计划利益。

3、 担保风险

相关担保方为实际融资人履行义务提供抵押担保。如有具体抵押

物,在标的计划存续期间可能因土地、房产市场波动而导致抵押物市

场价值不足以支付全体委托人的标的计划利益。

相关担保方可能存在或有负债、担保、行政处罚或诉讼等事项 ,

或可能因经营管理不善导致利润减少,资产价值降低。另外,由 于相关

担保方担保实力取决于公司经营运行状况及发展的各种因素,如推广

状况、管理能力、财务状况、市场前景、人员素质、专业能力等,可

能影响其盈利和运作能力”其面临的各种日常经营风险、项目运作失

败风险、管理风险等微观风险均可能影响其担保能力。

我司将继续严格按照资管合同的约定,恪尽职守,履行诚实、信

用、谨慎、有效管理的义务,积极维护投资者权益。

在本资管计划项下资产未全部变现前,我 司作为管理人将持续履

行管理人职责,继续积极督促融资人及担保人履行还款义务,维护委

托人合法权益。若您有任何疑问、问题,或需要我公司协助办理的事

项,欢迎您与我公司联系9联系电话:们卜∞92118。

特此公告 !


